关于对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

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15】第 73 号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我部在年报审查过程中发现如下问题：
1、银川天通制浆纸业有限公司同为你公司购销主要客户，请分别说明交易的内容和必要性，另外同时说明是否存在其他同为购销客户的情况。
    2、你公司与控股股东中冶纸业先后签署了《委托管理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委托管理标的由中冶纸业合法拥有的美利浆纸83.37%的股权变更为中冶纸业合法拥有的美利浆纸83.37%的股权、中冶美利特种纸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宁夏美利纸业集团节能环保有限公司60%股权对应的全部管理权益。请详细说明你公司管理委托标的的成本，并说明公司收取的委托管理费用可以覆盖公司管理委托标的的成本的依据。另外，对于其他涉及你公司为大股东代管的资产比照上述要求说明相应的托管成本、托管收益的具体计算过程和依据。
    3、你公司期末存货中原材料和库存商品1.09亿元，请按类别说明上述存货的存放时间、减值准备计提金额的计算过程和确定依据，同时结合保质期、市场价格说明减值准备计提金额的合理性。
    4、你公司消耗性生物资产期末余额高达4.87亿元，请详细说明近三年上述资产账面价值构成的变化情况和原因、对应的林木资产面积和产权证号。
另外，40,025.70亩林木资产（卫林证字（2012）第033号，评估值为18,921.15万元）为中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抵押担保。请说明你公司未被抵押的林木资产面积情况及其与已抵押林木资产的差异情况，同时对照上述已抵押林木资产的估值说明消耗性生物资产期末余额会计计量的准确性及未计提减值准备的合理性；年度审计的注册会计师同时出具说明。
    5、2012年12月7日，你公司在为控股股东中冶纸业提供担保的公告中披露，中冶纸业在宁波银行北京分行申请总额度不超过6亿元的流动资金贷款，上市公司以拥有的40025.7亩林木资产（评估值18921.15万元）为其提供抵押担保，中冶纸业用其向上市公司提供的15亿借款中的2亿元人民币借款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1）由于中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出现债务危机，你公司根据法院判决计提预计负债2.87亿元。请详细说明上述预计负债金额的确定依据和计算过程，并结合冶纸业下属林业公司同时提供抵押担保、中冶纸业以对上市公司借款提供反担保等因素说明上述预计负债计提金额的合理性，同时说明上市公司是否存在通过计提大额预计负债为下一年度转回确认利润避免股票交易暂停上市的考虑；年度审计的注册会计师同时出具说明。
    （2）你公司表示，2013年7月17日，你公司与中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反担保抵押协议》，美利纸业在《最高额抵押合同》向宁波银行承担了抵押担保后，由中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用林权提供反担保；但目前未能办理抵押登记手续。请说明你公司对上述事项的披露情况；另外，请你公司同时说明中冶纸业用其向上市公司提供的15亿借款中的2亿元人民币借款为公司提供反担保的实际履行情况。
    （3）详细说明你公司就上述担保是否存在形成大股东资金占用的风险，同时说明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6、你公司在长期待摊费用中确认平田整地费1.94亿元，请详细说明上述长期待摊费用的形成原因和过程，同时说明将其确认为资产的判断依据和会计计量的准确性；年度审计会计师同时发表意见。
    7、你公司报告期发生固定资产减值损失1.76亿元，请详细说明报告期涉及计提减值的固定资产具体情况及其减值金额的计算过程和确定依据，同时说明选择在本报告期而未选择以前报告期确认上述减值的原因及合理性；年度审计会计师同时出具意见。
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涉及需披露的,请及时履行披露义务,并在2015年4月30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同时抄送派出机构。
特此函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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